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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第四條、第四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保險對象申請製

發、換發或補發健保卡，

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足

資辨識為其本人相貌之相

片，供保險人、代收機關

（構）查驗核對。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

相片： 

一、保險對象同意使用保

險人建檔日起二年

內，且足資辨識其人

貌之檔存相片。 

二、保險對象同意使用跨

機關查調，且足資辨

識其人貌之檔存相

片。 

三、保險對象為新生嬰兒

或有難以提供相片之

特殊情形，經保險人

許可得申請無相片健

保卡。 

經由網際網路提出前

項申請者，應使用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個人

憑證、單位憑證或具有身

分查驗功能之載具，登入

申辦健保卡之入口網站。 

第一項身分證明文

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

以下未申領國民身分

證者，得以戶口名簿

代之。 

二、中華民國護照。 

第四條  申請製發、換發或

補發健保卡，應檢附身分

證明文件，供保險人、代

收機關（構）查驗核對。 

經由網際網路提出前

項申請者，應使用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個人

憑證、單位憑證或具有身

分查驗功能之載具，登入

申辦健保卡之入口網站。 

第一項身分證明文

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

以下未申領國民身分

證者，得以戶口名簿

代之。 

二、中華民國護照。 

三、中華民國汽（機）車

駕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

定之居留證明文件。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構）

核發且載有相片、姓

名、出生年月日及身

分證統一編號等足資

辨識其身分之證件。 

由政府機關（構）收

容、安置或介入協助之保

險對象，得由該政府機關

（構）出具公文書代為申

辦健保卡。 

一、為確保就醫安全、提升

保險對象就醫的便利

性、避免發生冒用健保

身分就醫之情事，並減

少醫療院所核對身分的

困擾，於第一項新增應

檢附相片用以製作有照

片健保卡之規定。 

二、為求簡政便民，並考量

新生嬰兒之相片辨識度

低，及參考內政部換發

新式身分證列有免印相

片之特殊情形(如:顏面

傷殘、身心障礙、重病

及植物人等)，於第一項

明列三款免繳交相片之

情形。 

三、為更臻明確，刪除原第

三項第五款「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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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民國汽（機）車

駕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

定之居留證明文件。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構）

核發，且有相片、姓

名、出生年月日及身

分證統一編號足資辨

識其身分之證件。 

由政府機關（構）收

容、安置或介入協助之保

險對象，得由該政府機關

（構）出具公文書代為申

辦健保卡。 

第四條之一  保險人應將

保險對象繳交之相片以

數位方式存檔，並以覆

寫方式更新保留最末一

筆資料。 

    前項保險人持有之

檔存相片，僅供保險對象

申請換發或補發健保卡

使用。 

第四條之一  保險對象提

供本人相片申辦有相片健

保卡時，保險人應掃描建

檔，並以覆寫方式更新保

留最末一筆資料。 

前項掃描檔得經當事

人同意，作為建檔日起二

年內，透過保險人建置之

網際網路服務系統或臨

櫃，向保險人申請換發或

補發有相片健保卡之用。 

一、考量實務上保險對象繳

交之相片除提供紙本

外，尚有電子檔等格

式，爰修正第一項以規

範保險人保存相片之原

則。 

二、配合前條第一項之修

正，調整第二項文字。 

 


